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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課。

國文老師悅耳的聲音陣陣傳至耳中，對傑倫來說，根本就是午後最好的催眠曲。

「傑倫！傑倫！」

「老師，我沒有在睡覺。」

「你口水都快流到桌上了，還說沒有在睡覺。」

全班一陣大笑。

「今天回家的功課，每人交一篇有關『木蘭詩』的報告，300字以上。」

頓時，全班哀號遍起。

傑倫補習後回到了家，才剛打開電腦，即時通上就傳來依辰的呼叫：

「你的報告怎麼寫？」

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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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上網找資料，拷下來就可以交了。」

「順便幫我找一份」

「代價是什麼？」

「我有一部現在正在上演的電影光碟片，我燒一份給你，醬可以吧！」

「OK！」

「886！」

傑倫戴上耳機，聽著MP3，在網路上找尋今天功課的資料。MP3播放器裡面的歌曲都

是現在最流行的，全部是從自己付費加入會員的網站下載來的。傑倫想著：把自己從網

路上找到的MP3燒成光碟，拿到學校賣給同學，應該很好賺，這樣他的iPhone就有著落

了。傑倫開始做著他的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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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資料

網路上的資料，既然已經公開讓人瀏覽，是不是就代表可以無限制使用？學校作業

或非營利目的就可以無限制使用網路資料？

二、合理使用

依辰將影片光碟複製一份給傑倫，可以嗎？網路上的MP3音樂讓人自由下載，下載

的人沒有錯，上傳的人才有罪？收集網路上的MP3音樂燒成光碟，轉賣同學，因為音樂

是網路上的，不是自己轉檔的，所以合法？該如何合法的使用網路資料呢？

三、付費下載

傑倫付費加入下載網站會員後，大量

下載MP3音樂及影片，並且燒錄到光碟片

上，轉送或轉賣給同學。如果傑倫在網站

上有付費下載，是不是就表示他可以無限

制的下載歌曲或影片？

二面探索

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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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資料

在現今蓬勃發展的網路環境下，各種著

作的散布方式及空間已經大大的增加。各式

各樣的著作存在於網路，供大家公開瀏覽參

考。如何在網路上瀏覽參考別人的著作並合

法利用別人的著作，已成為我們每個人日常

生活必須具備的基本常識。

為保障音樂、電影、圖片、照片、電

腦軟體、書籍等著作在網際網路上的合法利

用，我國著作權法已規定創作者享有把自己的著作放在網路上散布，提供別人瀏覽、觀

賞、聆聽或下載的權利，這是權利人獨享的權利，我們稱它為「公開傳輸權」與「重製

權」。

因此，同學對自己所創作出來的著作，可以有使用、公開傳輸與重製的權利。

但是，如果同學們不是創作者。那麼，在使用別人的作品時，就要遵守「合理使用」

（Fair Use）的原則，才不會侵犯到創作者辛苦的心血喔！

如果是學術的目的，例如：做報告、研究、教學等，需要適當的引用網路的資料，

引用時必須註明作者或出處，或者事先取得作者的同意才可以使用，以表示對著作權人

的尊重，甚至必須支付著作權人合理之報酬。做報告、研究最重要的還是自己的想法或

學習心得，引用資料僅是輔助性質，用來增強或佐證自己的想法，整篇都是引用資料就

三D透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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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本剪貼簿，就完全失去學習與研究的本意

了。

某些網站資料會標註某些符號如：    、                    

、、 、   等，即表示這些資料採用「創用

CC (Creative Commons」授權，只要依照其各個

符號所代表的授權的範圍與限制即可使用，不用

再取得原著作權人的授權同意，使用上就方便許

多。如左圖的例子：臺北益教網（http://etweb.

tp.edu.tw）就是採用創用CC授權。

姓名標示：

著作權人同意別人使用其著作，但使用人必須按照著作權人指定的方式表示著作權人

的姓名，而且不可以暗示使用人與著作權人有任何關係。

非商業性：

著作權人同意別人使用其著作，但不得為商業目的使用該著作。使用人若希望對著作

為商業利用，需另外取得著作人之授權。

禁止改作：

著作權人同意別人使用其著作，但使用人不得更改其著作。如果要散佈依據原著作創

作的衍生著作， 必須另外取得著作人的同意。

相同方式分享：

著作權人同意別人使用其著作，但改作其著作而成的衍生著作，必須採用與其著作相

同的創用CC授權條款，或經創用CC組織認證相似、相容的授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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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舉出一些同學在從事網路活動時，可能會有下列侵犯著作權法的行為，同學們

不可不多加小心。

上傳 (Upload)、下載 (Download)、轉貼(Repost)、傳送 (Forward) 未經授權的

資訊

將未經授權的資訊存放於硬碟、磁碟片、光碟片

傳輸未經授權的商業軟體或套裝軟體，如：Microsoft的「Office」

系列、力新國際的「非常好色」等

在著作財產權人許可使用期間之外，不註冊或不付費傳輸共享軟體 

(Shareware)，如：WinRAR、FlashGet等

不依著作財產權人限制利用之條件傳輸免費軟體 (Freeware)

二、合理使用

網路上的所有資料的使用，並非無論目的為何，均須取得著作人的同意授權。著作

權法中有規定在某些「合理使用」情況下，使用或重製他人的作品是被允許的。所謂合

理使用，在著作權法第65條中有說明注意下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1. 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的。

2.著作之性質。

3.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4.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例如在網路上下載MP3的行為，如果只是自己欣賞，在少量的情形下，可以被認為

是符合所謂的合理使用原則，不會侵犯他人之著作權。但若是大量下載，造成「市場替

代」效果，不再購買合法CD產品，或是將MP3轉寄給其他親朋好友或公眾，甚至轉錄成

CD之後公開販售，勢必會影響或威脅到唱片公司的營業利潤，這樣不僅不符合合理使用

原則，且因為沒有經過他人同意而重製著作權人之著作，侵害了著作權人依著作權法專

有之重製權或公開傳輸權，則唱片公司有權利經由法律途徑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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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例如自己燒錄一片電影光碟究竟違不違法，也要看符不符合合

理使用的原則。為避免自己所購買的原版光碟不慎損壞，用自己的燒錄

機，燒錄一片電影光碟給自己當成備份被認為是合理使用。如果不使用

自己的機器，而用辦公室裡的燒錄機，或者請專門幫人燒錄的商店來燒

錄，就不屬於合理使用，燒錄者就侵害電影著作人的著作財產權，就算

沒有刑事責任，也仍然需要負損害賠償的民事責任。

三、付費下載
許多同學普遍誤以為向下載網站繳交會員費？或向軟體業者付費購

買軟體？就代表已經獲得著作權人的合法授權，這是個錯誤的觀念，大

家不得不小心。事實上你繳納的會員費只是使用那個軟體的費用，並不

包括著作的授權費，所以不是繳了會費，就可以無限制下載、傳輸別人

的著作。

另外，利用從網路上免費取得的P2P交換軟體（例如：BT、Emule、

Foxy），下載、交換各種受著作權保護的著作，或是在網路上公布軟體序號，供別人使

用，一樣也會構成侵權。

簡單來說，同學任意使用各種P2P交換軟體及平台下載交換別人的音樂、圖片或影

片等著作資源，或任意將軟體序號公布於網路，供別人存取、使用，都是一種不合法的

網路侵權行為。同學必須瞭解，P2P點對點傳輸的科技本身並不是違法的，真正構成違

法的是當事人不當的行為，與其使用的技術無關。

換言之，同學透過網路，利用別人的著作，與現實生活一樣，仍然應依照「使用者

付費」及「授權利用」的市場供需制度，使用已取得著作權人同意下載及交換的合法網

站，就不會發生侵權犯法的遺憾。

著作權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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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著作權迷思

智慧財產創作的艱辛，有如農人耕種，必須辛苦的耕耘，才有美好的收穫。然而，

網路侵權就像害蟲，侵襲創作成果，使創意產業受到重創，將一部電影、一張專輯主打

歌、一本電子書等任意地放在網路上，必然嚴重影響電影的票房、專輯、書籍的銷售，

使創作的心血與投資，血本無歸，使電影院、唱片公司、出版社等受到嚴重打擊。網路

侵權最終結果，將導致產業蕭條，人民失去就業機會。

請切記，今日的使用人，正是明日的權利人，唯有大家合作防制網路侵權，共同消

弭網路盜版，我們的知識產業才能永續經營，蓬勃發展，建構富而好禮現代社會。 

如果我將我購買的原版CD音樂上傳到網路上，這樣

並不算違法。

網站上提供有版權的資訊（音樂、小說）讓人下

載；又在網站上聲明：必須在廿四小時內刪除、請

尊重原版…等字眼，那這個網站就沒有侵犯著作權

的疑慮？

只要沒有出售圖利，就不算違法。

在網誌上放流行歌手的歌曲來增加人氣，順便幫歌

手打廣告，唱片公司會很喜歡。

發揮Kuso精神，改編歌曲，發揮創意，娛樂大家，
沒關係。

NO！擁有原版CD只是擁有這片CD的所有權，並不等於擁

有這份CD的著作權。放到網路上是有罪的。

NO！只要提供未經授權的資訊就算侵權。

NO！只要將資料散播出去，就有可能違反著作權，並非

由圖利與否來判斷。

NO！將CD歌曲轉成電腦檔案，這樣就會侵犯到著作人的
重製權；放在網誌上播放，就能被別人下載，也侵犯到
著作人的公開傳輸權。

NO！你已經侵犯到著作人的改作權。

這是合法的？ 其實，這樣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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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所有資料
可以隨意使用

單純上網聽
音樂不違法

只要沒有賺
錢就不違法

「創用CC」就代表
可以任意使用

燒錄一片電影光
碟自己觀賞不違法

將自己購買的軟
體序號公布出來

不違法

利用網路資料須
註明作者、出處

從網路上下載MP3
音樂就是違法

可以隨意轉貼別人
部落格發表的文章

付費下載
就是合法

一知半解
再努力

一知半解
再努力

真可惜！還差
一點點，加油

真厲害，你
是著作權達人

咦！似懂非
懂再仔細點

啊！成長
空間還很大

啊！成長
空間還很大

喔哦！你需
要重讀一遍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是否

四面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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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彩繽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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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答案

1. 網路所有資料可以隨意使用？否。必須遵守著作權法所說的

「合理使用」範圍；否則就必須取得著作權人的授權同意。

2.單純上網聽音樂不違法？是。

3. 付費下載就是合法？否。付費僅代表加入網站會員，不表示可以任意下載或傳輸未經授權的

資料。

4.只要沒有賺錢就不違法？否。還要看是否符合著作權法所說的「合理使用」範圍。

5.燒錄一片電影光碟自己觀賞不違法？。是。

6.「創用CC」就代表可以任意使用？。否。仍必須遵守創用CC的授權範圍及方式。

7. 將自己購買的軟體序號公布出來不違法。否。自己購買的軟體，代表是單一授權，放在網路

上公布出來，就是侵犯著作權。

8.利用網路資料須註明作者、出處？是。

9. 從網路上下載MP3音樂就是違法？否。單純下載供自己欣賞不違法，大量或散播給她人就不

行。

10.可以隨意轉貼別人部落格發表的文章？否。須經過部落格版主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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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結語

創作本是辛苦事

程式設計費功夫

使用付費才合理

午餐哪能平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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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淑萍　臺北市立中正國中校長

總編輯　　　　吳蘊嫻　臺北市立中正國中總務主任

編輯群　　　　顏光正　臺北市立萬華國中總務主任

　　　　　　　張哲魁　臺北市立三民國中輔導主任

　　　　　　　賴宏銓　臺北市立懷生國中訓導主任

　　　　　　　林志忠　臺北市立興福國中教務主任

　　　　　　　梁永芳　臺北市立中正國中資訊組組長

　　　　　　　張世聰　臺北市立建成國中教師

美術編輯　　　陳婉甄　臺北市立中正國中教師

助理編輯　　　李悉達　臺北市立中正國中教師

行政助理　　　范智敏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室教師

承辦單位　　　臺北市立中正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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